附件1：             
2023年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项目类别
设立国家基金一般项目专项、重点重大项目培育专项、健康学校专项三个专项。
二、经费拨付
1.国家基金一般项目专项和健康学校专项立项后拨付全部经费。
2.重大培育专项项目立项后拨付50%经费，项目执行1年后开展中期检查，中期检查通过后拨付剩余50%经费。
三、各类专项的资助要点
（一）国家基金一般项目专项
为提升我校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基础科学研究水平，设置国家基金一般项目专项，鼓励教师聘请专家指导国家基金申报工作，增强我校教师的对外合作交流能力，提高我校国家基金申请书质量。
1. 重点支持方向
面向校内各学科方向。
2. 支持项目数及额度
青年项目20项，2万元/项；
面上项目10项，3万元/项
3.申报要求
新入职的青年博士教师（男，35岁及以下；女，40岁及以下）申请青年项目，符合以下情况且条数多者优先资助：
[bookmark: _GoBack]（1）近三年申请过青年基金且正面评审意见多者；
（2）基础研究成果影响力较高，近3年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中科院1区论文2篇及以上；
（3）在各领域公认的顶级期刊发表论文（例如：化学学科领域的JACS、Angew等期刊）或曾在NCS正刊及子刊发表论文。
近三年申报国家基金面上、国家基金后期资助（社会科学类项目）等项目的负责人申请面上项目，符合以下情况且条数多者优先支持：
（1）专家评审反馈意见经评审委员会分析后正面性强，且正面评审意见超过2/3；
（2）近5年，曾获批主持国家基金面上项目，项目执行业绩成果突出；
（3）近5年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1区论文4篇及以上；
（4）在各领域公认的顶级期刊发表论文2篇及以上（例如：化学学科领域的JACS、Angew等期刊）或曾在NCS正刊及子刊发表论文。
    4.支持周期为2年
5.结题要求
（1）聘请至少一名专家指导申请书撰写，鼓励邀请国家杰青、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、院士等作为指导专家。
（2）参加国际国内重要学术会议一次，并做报告。
（3）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学术沙龙、经验交流等活动。
（二）重点重大项目培育专项
为鼓励重点和重大课题研究，开展有组织科研，打造集成攻关的大团队，设立重点重大项目培育专项，包含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两类，旨在培育国家级重点重大项目和国家级标志性人才。
1.支持学科方向
智能制造、人工智能、机器人、控制科学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食品、生命健康、生态和环境保护、电子信息、数字经济。
2.支持数量及额度
重点项目（自然科学类）5项，5万/项；
重大项目（自然科学类）3项，15万/项。
3.申报要求 
申报重点项目（自然科学类）的负责人，近5年（2018-2023年），曾主持国家基金面上或同等级及以上项目或近10年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过省部级科学技术二等奖及以上奖励。
4.结题要求
重点项目（自然科学类）任务目标为获批国家基金委重点项目、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课题、四青人才项目。
重大项目（自然科学类）任务目标为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类项目、集成项目、重大项目、国家杰青、长江学者、万人计划领军人才。
以上项目，除有明确规定资助周期的项目外，资助周期一般为2年。
（三）健康学校专项
聚焦教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目标，为构建学校高质量卫生与健康教育体系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特设置健康学校专项。本专项围绕健康与安全，积极开展理论与实践研究，以持续提升健康学校建设理论支撑水平。
1. 重点支持方向：直接参与健康学校建设工作的各部门
2. 支持项目数：4项。
3. 支持额度：0.5万/项。
4. 申报要求：
申报人应为其中某项具体工作的主要负责人，每个申请者限报一项，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同时参与其他项目的申报，课题组成员最多只能同时参加两个项目的申报。
5. 结题要求：
项目负责人须完成以下绩效指标中的1项：
（1）以项目组成员为作者公开发表与项目研究内容相关的期刊论文。
（2）形成完整的研究报告，经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检测，复制比不得超过 25%。
（3）研究成果对提高学生健康水平起到积极作用，能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实施，效果显著。







4

